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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县应急管理局

关于拟定《2026年澧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方案》（草案）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强化烟花爆竹源头总量管控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工作提示函》（湘应急函〔2025〕125号）《常德市大气污染防治若干规定》《澧县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和《澧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前期，我局经过大量咨询、调研和讨论，拟定了《2026年澧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方案》（草案），经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会议已审议通过。现将《2026年澧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方案》（草案）予以公布。

附件：《2026年澧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方案》（草案）

                    澧县应急管理局

                     2025年10月31日

2026年澧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

规划方案（草案）

为进一步规范澧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行为，预防安全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强化烟花爆竹源头总量管控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工作提示函》（湘应急函〔2025〕125号）《常德市大气污染防治若干规定》《澧县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和《澧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三个一批”（即提质提升一批，整改达标一批，淘汰清退一批），结合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布局我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店网点，进一步建立公平、诚信、规范、有序的安全流通体制，规范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努力防范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二、规划布点

按照“保障安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的原则，压减布点规划数量。澧阳、澧西、澧浦、澧澹等4个街道办事处禁止烟花爆竹经营；城头山镇、大堰垱镇、涔南镇、梦溪镇、澧南镇、小渡口镇等6个镇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到期后不予续证；官垸镇、如东镇、复兴镇、盐井镇、金罗镇、王家厂镇、火连坡镇、码头铺镇、甘溪滩镇等9个镇2025年年底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压减30%，2026年全县发放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由598家控制在243家以内。
各镇结合实际情况，对照《2026年澧县各镇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表》（附件1）对本镇内各村（社区）经营（零售）店进行调整、统筹，但不得超过本镇规划数。


三、许可程序

（一）申请。符合布点规划的经营（零售）者向属地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提交下列资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1.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书;

2.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或企业名称登记保留意见书（复印件）；

3. 经营门店全景照片、区域定位照片各一张，及周围情况示意图，且经过申办户签字确认；

4. 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安全培训合格证（复印件），销售人员经过安全知识教育材料；

5. 经营场所设立的安全条件（包括位置、面积、结构、安全距离、临近零售点情况、消防器材、安全警示标志等）说明材料（含平面图、现场照片）；

6. 经营场所的房屋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文件；

7.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正副本（新办不需提供）；

8.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审查。属地镇人民政府收到申请后，进行书面资料和现场初步审查。如符合条件，经所在镇人民政府签署审查意见，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签字同意后，将申请材料递交至县政务服务中心应急管理局办证窗口；如不符合条件，向申请人出具书面意见说明理由并退回相关资料。

（三）审核、决定。县应急管理局自收到申请材料后，按《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申请材料和经营现场安全条件进行核查，根据核查结果作出颁发或不予颁发经营（零售）许可证的决定。《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有效期不超过一年。

（四）变更、延期。

1. 变更。经营（零售）许可证在有效期内变更零售点名称、主要负责人、零售场所和许可范围的，应当重新申请取得经营（零售）许可证；

2. 延期。经营（零售）许可证在有效期满后拟继续从事烟花爆竹经营（零售）活动，应当重新申请取得经营（零售）许可证。

四、工作要求

（一）科学规划，合理布点。各镇要高度重视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安全工作，严格布点条件，科学合理制定本区域规划布点方案，杜绝“关系户”“人情户”，确保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安全、合理。

（二）严格把关，落实责任。按照“保障安全”原则，坚决把安全间距不足、集中连片经营、安全管理混乱、信誉不良的经营户淘汰出市场，鼓励发展专店经营。各镇要严格审查布点申请的真实性、全面性、合法性，合格一家，上报一家，做到“谁签字、谁负责”，既依法许可又方便群众。

（三）加强监管，规范秩序。各镇（街道）要加强辖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建立健全安全隐患整治长效机制，督促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措施，严防事故发生。要组织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对违规经营行为，依法依规予以处罚，依法撤销或者吊销不符合安全条件的经营（零售）许可证。

（四）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镇在辖区内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烟花爆竹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烟花爆竹零售店布点意义、布点规划和许可条件，严格落实“两关闭”“三严禁”，做到政策公开透明，为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店布点工作顺利推进营造良好氛围。
附件：2026年澧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表 

附件：

2026年澧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表
	序号
	镇（街道）
	2026年规划数
	禁燃（禁售）区域

	1
	澧阳街道
	0
	全域禁燃（禁售）

	2
	澧西街道
	0
	全域禁燃（禁售）

	3
	澧浦街道
	0
	全域禁燃（禁售）

	4
	澧澹街道
	0
	全域禁燃（禁售）

	5
	梦溪镇
	0
	全域禁燃（禁售）

	6
	涔南镇
	0
	全域禁燃（禁售）

	7
	澧南镇
	0
	全域禁燃（禁售）

	8
	大堰垱镇
	0
	全域禁燃（禁售）

	9
	城头山镇
	0
	全域禁燃（禁售）

	10
	小渡口镇
	0
	全域禁燃（禁售）

	11
	盐井镇
	37
	镇政府所在地集镇禁燃（禁售）

	12
	火连坡镇
	23
	镇政府所在地集镇禁燃（禁售）

	13
	码头铺镇
	39
	镇政府所在地集镇禁燃（禁售）

	14
	金罗镇
	23
	镇政府所在地集镇禁燃（禁售）

	15
	如东镇
	38
	镇政府所在地集镇禁燃（禁售）

	16
	甘溪滩镇
	26
	镇政府所在地集镇禁燃（禁售）

	17
	王家厂镇
	16
	镇政府所在地集镇禁燃（禁售）

	18
	复兴镇
	35
	镇政府所在地集镇禁燃（禁售）

	19
	官垸镇
	6
	镇政府所在地集镇禁燃（禁售）

	
	合计
	243
	


